
確認是否有家屬
或是經警方協助
協尋家屬

宜蘭縣政府社會處

各醫院已完成出院準備計畫轉介老人及身心障礙個案安置作業流程

109.12.11 修訂

有家屬

家屬仍拒絕出面

協尋家屬未果

函文轉介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

並副知本府知悉，以進行安置需求評估

評估是否符合

安置要件

是

開案

否

不開案

召開家屬協調會

已完成出院準備服務計畫

且有安置需求


